
关于组织开展2024年校外评审或校外考试的
其他系列中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工作的通知 

各教学单位、职能部门： 

根据《关于印发<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专业技

术职称（资格）评定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相分离的暂行办法

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沪电信职院〔2013〕62 号）文件规定，

现组织开展校外评审其他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申报工作，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申报范围和有关规定 

1.本次开展参加校外评审或校外考试的经济系列、会计

系列、档案系列、审计系列、统计系列、翻译系列、卫生技

术系列、取得博士学位并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的教师系列的

中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工作； 

2.符合学历学位和资历要求； 

3.申报专业技术职务系列与聘用岗位职责相符。 

二、 申报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报 （2024 年 9 月 20 日-9 月 27 日） 

申报人登录校园网“新人事系统-师资工作-职称评审”

栏目填写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。填报页面包括中级/高级主申

报信息填报、思政与师德自评、其他系列工作实绩 3 个页面

组成，申报材料应真实、规范。 

（二）二级部门聘任小组审查、公示与推荐（2024.9.2

8-2024.10.25) 

二级部门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小组登陆校园网“新人事系

统-师资工作-职称申报”栏目按照文件规定的任职条件对申

报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，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

及时退回，并告知原因。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，聘任小组根



据相关文件要求对申报人的思政与师德、工作实绩进行考察

并公示、以投票的形式进行推荐，同意票数达到出席会议总

数 2/3 及以上的方可推荐，并给出推荐意见。 

（三）学校资格审查与公示（2024.10.26-2024.11.25） 

学校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资格审查小组登陆校园网“新人

事系统-师资工作-职称申报”栏目对二级部门推荐材料进行

审查，审查中如发现有弄虚作假或部门初审不认真等情况，

根据情节轻重进行追责。推荐材料经学校申报资格审查小组

审查确认后，通过人员校内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

进入下一学校考察环节。 

三、纸质材料报送 

1.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及其他系列专业技

术职务聘任申报表》(一式两份) 

2.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 

3.专业技术职称（资格）证书原件 

报送时间另行通知。 

四、相关信息 

联系人：刁老师   

电  话：57131333*16511 

邮  箱：dzxxzcps@126.com 

         

人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9 月 20 日 


